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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兹提述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7年4月17日之公
告，內容有關上海證券交易所（「上交所」）對本公司附屬公司中信建投基金
管理有限公司（「中信建投基金」）旗下相關專戶產品啟動限制交易程序、
限制期限擬為一個月的相關事宜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2017年4月17日公
告中已界定的詞彙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。

2017年4月21日，上交所正式作出《關於對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
關專戶產品證券賬戶實施限制交易紀律處分的決定》，決定對中信建投
基金相關專戶產品的證券賬戶實施限制交易1個月的紀律處分，即相關
證券賬戶自 2017年4月24日至 2017年5月23日不得買入和賣出在上交所掛
牌交易的所有證券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

王常青

董事長

中國北京，2017年4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常青先生及齊亮先生；本公司非執
行董事為于仲福先生、胡冬輝女士、王晨陽先生、王守業先生、劉丁平先
生及王淑敏女士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馮根福先生、朱聖琴女
士、戴德明先生、白建軍先生及劉俏先生。


